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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  
  

 
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發出。以下為

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（www.sse.com.cn）所刊發之「長城汽車

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九次會議決議公告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 

公司秘書  
徐輝  

 

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，2019年2月20日  

 
於本公告日期 ，董事會成員如下：  

 
執行董事：魏建軍先生 、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。 
 
非執行董事：何平先生。 
 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馬力輝先生、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。  

 
 

* 僅供識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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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3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城汽车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9 

 

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9年2月20日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以书面

传签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，会议应到监事3名，实到监事3名，会议资料已

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会议审议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《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（连）交易的议案》 

本公司为集中资源聚焦核心业务，减少非主营业务对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，

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，同时为实现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

城共享”）的市场化运营，提高其竞争力，本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，将所持全资子

公司长城共享100%股权转让给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长城控股”）。根据河北恒裕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恒裕评

报字[2019-1A016]号《天津长城共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核实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项

目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，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长

城共享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39,798.94万元。本公司与长城控股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

股权转让协议，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6,418万元，股权转让款全部以现金形式支

付。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本公司将不再持有长城共享股权。 

本次交易定价以2018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的标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39,798.94

万元为主要参考依据，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长城共享100%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

46,418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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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所述事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的相

关规定，股权转让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，其条款公平、合理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

的整体利益。涉及的关联（连）交易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会对

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计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专业能力及独立性。评估假设前提具有

合理性，评估结果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。 

（详见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》） 

审议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该议案通过。 

二、审议《关于预计 2019-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2019年2月20日，本公司与长城控股签订框架协议，根据框架协议，本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（含分公司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团”）与长城控股（含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）

在日常经营中的交易主要包括采购产品（主要包括动力电池总成、T盒(终端控制单元，

负责通信及安防功能等）、物资、蒸汽等）、销售产品（主要包括整车、原材料、设备、

工位器具、蒸汽等）、采购服务（主要包括绿化服务、管道施工、委托测试、委托加工、

危废物处置等）和提供服务（主要包括试验检测、车辆维修保养、咨询服务等）、租赁

（租赁房屋、场地、车辆等）及提供租赁（提供房屋、车辆等租赁）。 

    本集团与长城控股 2019-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上限及按类别上限情况如下： 

 币种：人民币   单位：万元 

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年预计金额上限 

采购产品 596,500.00 1,373,200.00 1,799,100.00 

销售产品 382,605.00 649,904.00 1,038,920.00 

采购服务 9,788.00 3,461.00 3,592.00 

提供服务 2,760.00 1,490.00 1,813.00 

租赁 1,811.00 1,895.00 2,005.00 

提供租赁 441.00 401.00 401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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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993,905.00 2,030,351.00 2,845,831.00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上市规则”）规定，本次

关联交易总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比例大于 5%，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此议案乃基于上交所上市规则而作出。 

 

（详见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） 

审议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该议案通过。 

三、审议《关于采购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-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》 

2019年 2 月 20日，本公司与长城控股订立框架协议，内容涉及采购产品。 

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-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情况如下： 

 币种：人民币   单位：万元 

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年预计金额上限 

采购产品 596,500.00 1,373,200.00 1,799,100.00 

 

采购产品交易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（盈利比率除外）高于 5%。因此，采购产

品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规则（以下简称“香港上市规则”）第

14A章项下有关申报、年度审核、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。 

独立董事委员会已经成立，已就采购产品交易及其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

见。本公司将委聘嘉林资本为独立财务顾问，以就此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

意见。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9A.39A 条及中国公司法，一份载有(a)有关采购产品交易

及其建议上限的进一步详情；(b)独立财务顾问致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的意见函

件；及(c)独立董事委员会致独立股东的推荐意见函件的通函预期将于 2019 年 3 月 28

日或之前寄发予股东。 

此议案乃基于香港上市规则而作出。 

 

（详见《H股公告-持续关连交易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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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该议案通过。 

四、审议《关于销售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-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》 

2019年 2 月 20日，本公司与长城控股订立框架协议，内容涉及销售产品。 

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销售产品关连交易及 2019-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情况如下： 

 币种：人民币   单位：万元 

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年预计金额上限 

销售产品 382,605.00 649,904.00 1,038,920.00 

 

销售产品交易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（盈利比率除外）高于 5%。因此，销售产

品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规则（以下简称“香港上市规则”）第

14A章项下有关申报、年度审核、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。 

 

独立董事委员会已经成立，已就销售产品交易及其建议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意

见。本公司将委聘嘉林资本为独立财务顾问，以就此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供

意见。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9A.39A 条及中国公司法，一份载有(a)有关销售产品交易

及其建议上限的进一步详情；(b)独立财务顾问致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的意见函

件；及(c)独立董事委员会致独立股东的推荐意见函件的通函预期将于 2019 年 3 月 28

日或之前寄发予股东。 

此议案乃基于香港上市规则而作出。 

 

（详见《H股公告-持续关连交易》） 

审议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该议案通过。 

五、审议《关于采购服务关连交易及 2019-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》 

2019年 2 月 20日，本公司与长城控股订立框架协议，内容涉及采购服务。 

本集团与长城控股采购服务关连交易及 2019-2021年度建议年度上限情况如下： 

 币种：人民币   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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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2019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0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1年预计金额上限 

采购服务 9,788.00 3,461.00 3,592.00 

 

采购服务交易的一项或多项适用百分比率（盈利比率除外）高于 0.1%但低于 5%。

因此，采购服务交易须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规则（以下简称“香港上

市规则”）第 14A 章项下有关申报、公告及年度审核规定，惟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

的规定。 

此议案乃基于香港上市规则而作出。 

 

（详见《H股公告-持续关连交易》） 

审议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该议案通过。 

监事会认为预计 2019-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、采购产品关连交易、销售产品关连

交易及采购服务关连交易为本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

法律的相关规定，涉及的关联（连）交易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有

关交易在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，框架协议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，符合本

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，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19年2月20日 




